各位同学大家，我叫李旭然，我的研究方向是兼顾准确性的机器学习公平性研究。
首先介绍一下机器学习公平性问题，随着机器学习的广泛应用，在提供智能服务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尤其是在一些于个人权益密切相关的决策领域时，已有研究发现机器学习系统会对特定个体或群体产生歧视，如再犯罪预测软件——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 (COMPAS)，会对美国黑人产生歧视——与具有相同记录的白人相比，系统会分配美国黑人更高的再犯罪分数。因此在应用机器学习系统时，有时除了需要考虑应用系统的准确性外，还需使应用系统满足法律、道德中的公平性要求，保证系统不会对特定的个体或特定的群体产生歧视。
当前机器学习公平性定义大致可划分为三类，无意识公平性，组公平性，个体公平性。开始定义前首先介绍一下保护属性，保护属性定义为诸如性别、种族、年龄等社会敏感属性，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在这些属性上无歧视。如果机器学习系统在进行训练以及决策过程中不使用保护属性，那么这个系统就满足无意识公平标准。组公平性从不同组间的统计特征角度定义公平性，目标是使得不同的组受到相似或相同的对待；个体公平性从相似的样本是否受到相似的对待出发，定义个体层面的公平性。
但现有公平性标准存在一些不足：满足组公平性标准时，组间相似样本任然可能存在歧视；使用个体公平性度量时，只能度量相似样本的预测结果是否一致；现有公平性标准将公平性与准确性作为两个独立的度量指标。
我们尝试将准确性与公平性进行结合，将组概念与相似个体结合。从组间相似的样本是否受到准确且公平的预测出发提出了一种兼顾准确性的公平性标准——准确公平性标准。
首先将数据集划分为公平子组𝐺_𝑓，歧视子组𝐺_𝑏，单一样本组𝐺_𝑛𝑜，划分原因在于不同组成成分对准确性公平性的要求不同，需要分别定义。公平子组需要准确且公平的预测，歧视子组需要纠正历史中的歧视，单一样本组需要保持与潜在公平子组的准确公平性。
为了实现准确公平性，我们计划使用数据增强，孪生网络，以及两种方式的结合来提升模型的准确公平性。
希望同学们在研究生期间确立自己的目标，提早进行准备，度过一个充实而愉快的研究生生活。
